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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加置照顧服務人力(具教保員資格者) 

比較表 

類型 契約進用教保員 
加置照顧服務人力 

(具教保員資格者) 

進用法規 
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

及待遇辦法(簡稱契進辦法) 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

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

人員性質 勞工(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) 勞工(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) 

職稱 教保員 延長照顧服務人員 

工作項目 依職務由各校(園)視實際需求訂定 
依職務由各校(園)視實際需求訂定(包含提

供延長照顧服務) 

起聘日期 自115年8月1日僱用起薪 自115年9月1日僱用起薪 

工作年資 
採計 

得依契進辦法第 13 條第 4 項 
規定採計工作年資。 

以採計簽訂契約同一幼兒園或學校之工作年資

為限 

工作時間 

每日 8 小時，自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

30 分為原則，實際起訖時間依各校

(園)議定契約為準。 

每日 8 小時，自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30 分

為原則，實際起訖時間依各校(園)議定契約為

準。寒、暑假期間每日工作時間之起訖，得依

幼兒園人力調度需求酌予調整，惟不得違反勞

動基準法之規定。 

薪資待遇 
依契進辦法第 13 條附表 1 教保員薪

資支給基準表，按學歷支薪。 
準用契進辦法第 13 條附表 1 規定。 

考核及晉薪 依契進辦法辦理 準用契進辦法辦理 

遷調 依契進辦法辦理 無遷調機制 

契約形式 不定期契約 不定期契約 

註：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通令法規辦理。 

 

附表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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